三商务〔2024〕44号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张  华

办理结果：B类

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130号提案的答复
王莲莲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提高我市消费券使用率的提案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，感谢你们对我局在全市商务领域发放电子消费券工作的关心。现就建议提出的有关问题答复如下：

一、宣传方面

我局使用微信公众号“三门峡商务”发布信息，三门峡日报融媒体、三门峡电视台官方渠道广泛宣传，参与企业在经营场地内也用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引导，县市区媒体、朋友圈纷纷转发，形成良好的宣传氛围。

二、核销使用方面

一方面根据调查研究和大数据分析，发放电子消费券3-5天为最佳核销时段，另一方面，7天使用期限过后，未核销的资金会自动转入下一期再次发放，不仅可以督促消费者使用，还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这恰恰是提高消费券核销率的重要手段。以本次美团消费券使用情况为例，核销率为96.7%。
三、消费券使用范围方面

2023年我市，举办的“新春送福”系列促消费活动，涵盖汽车、餐饮、商超、医药、家电、文旅等消费领域，掀起消费新高潮，加快推进消费全面复苏。美团消费券方面涵盖外卖、药品闪送、超市外卖等，尽可能多的涵盖平台用户的消费需求。

四、下一步计划：

（一）加强宣传推广。1、通过微信官方公众号、抖音平台等渠道第一时间推广消费券发放信息；2、加强与移动、联通、电信、银行机构等各类信息平台合作，全方位、多角度对政府消费券发放工作进行宣传报道；3、引导制作消费券门店统一标识、加大社会面宣传力度等多种方式，营造良好工作氛围，积极推广消费券。

（二）持续拓展消费券发放渠道。建议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，设立促消费专项资金，增加合作平台，通过银联、美团、支付宝、微信、抖音等渠道发放电子消费券，让市民更大程度上领取到政府消费补贴福利。

（三）不断拓宽消费券使用范围。市级财政给予更多的资金支持，发行通用券，增加消费券整体数量，使得消费券使用场景多元化、生活化、便利化,进一步扩大消费受众，拉动消费增长。

（四）适量增加小额消费券的发放。结合促消费活动开展具体需求，对消费券的面额进行进一步的优化，增加小额消费券的投放，适度降低满减要求门槛，带动提高中低收入群体使用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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